
 
政府帳目委員會第七十三號報告書第 4部  

政府帳目委員會就審計署署長  
第七十號衡工量值式審計結果報告書提交的補充報告書  

[政府帳目委員會第七十 A號報告書 ] 
 

 

- 10 -  

 提交報告書  審計署署長第七十號衡工量值式審計結果

報告書已於 2018 年 4 月 25 日提交立法會。政府帳目委員會
("委員會 ")就審計署署長報告書第 1 章及第 8 章所撰寫的補充
報告書 (第七十 A號報告書 )已於 2018年 11月 14日提交立法會。 
 
 
2. 政府覆文  回應委員會第七十 A 號報告書的政府覆文在

2019 年 1 月 30 日提交立法會。當局於 2019 年 10 月 30 日就政
府覆文中有待處理的事項提交進展報告。這些事項的最新發展

及委員會所作的進一步評論載於下文第 3 至 8 段。  
 
 
已修復堆填區的管理  
(政府帳目委員會第七十 A 號報告書第 4 部第 1 章 ) 
 
3. 梁繼昌議員申報，他是紀利華木球會的會員。  
 
 
4. 委員會獲悉：  
 

已修復堆填區的修護工作  
 

─ 於將軍澳堆填區及醉酒灣堆填區設計及安裝建議先
進儀器 (即數據監察系統 )的工程，預計於 2020 年首季
完成；  

 
─ 環境保護署 ("環保署 ")已就安裝自動取樣裝置的適當

位置進行評估，而各自動取樣裝置已投入運作；  
 
─ 環保署已增加不定期檢查的頻率，並在周末進行突擊

檢查，確保承建商妥善存放工地紀錄 /操作日誌。環

保署亦已安排駐工地人員定期檢查承辦商的工地記

錄，以確保資料清楚及妥善保存；  
 
─ 環保署已更改望后石谷堆填區抽樣點，以確保處理後

的滲濾污水排放符合牌照和合約要求，同時讓環保署

有效地監察滲濾污水處理廠的性能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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─ 望后石谷堆填區的承辦商已在滲濾污水處理廠加裝
先進的實時監察設備，全天候實時監察滲濾污水處理

廠的運作效能。此舉有助及早發現處理廠任何效能下

降的跡象，以確保迅速採取維修措施；  
 
─ 環保署會在將來制訂新的堆填區修復合約時，檢視將

沒有遵從相關法定要求的事宜納入其扣分制度的可

行性；  
 
─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("康文署 ")會成立工作小組，成員包

括委託部門、承建部門 (通常是建築署 )、顧問及 /或承

建商、環保署及有關部門，以處理複雜的用地限制問

題和加快發展過程；  
 
─ 康文署會在諮詢相關承建部門及技術部門後，考慮為

將來的已修復堆填區項目外聘顧問。就日後的已修復

堆填區的建議發展方案，康文署在諮詢區議會和發出

工程界定書前，會先尋求建築署及環保署的初步意

見，作為外聘顧問以外的另一個選擇，使康文署諮詢

區議會的工作更有成效；  
 
─ 汲取了環保大道寵物公園工程項目的經驗，民政事務

總署 ("民政署 ")日後在委派此類工程項目時，會考慮
合約顧問的經驗及專業知識；  

 
在已修復堆填區發展政府康樂設施  

 
─ 就葵涌公園工程項目，政府當局旨在完成各項準備工

作，目標在 2020-2021 立法年度向立法會申請撥款，
在 2021 年年底或之前展開工程；  
 

─ 當局已委聘獨立工料測量顧問，就所有顧問主導工程
的項目費用提供全面意見，並已為招標階段預留足夠

及合理的時間；  
 
─ 為應對將軍澳第一期堆填區可能出現的不尋常沉降

風險，環保署會考慮檢視相關活化堆填區項目所佔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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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地的地面沉降情況，以便項目倡議者在進行規劃和

設計工作時作參考之用；  
 
─ 康文署已提醒相關員工須仔細考慮所需的詳細用家

要求，並把有關要求納入招標文件內，以避免在合約

批出後對工程內容作出不必要改動。民政署會審慎檢

視批出合約後才提出的額外工程要求，並就有關擬建

新增工程是否必需，以及如何能具成本效益地推行這

些工程，向委託部門提供意見；  
 
─ 建築署已在 2018 年 7 月及 11 月分享佐敦谷公園項目

的經驗，提醒同事日後在有特定建造要求和限制的已

修復堆填區推行工程項目時，在招標前要預留足夠時

間，就設計和圖則諮詢環保署，並須向中央投標委員

會報告招標後需要的大幅改動設計，並提出建議採取

的行動和理據；  
 

監察非政府團體設於堆填區的修復後用途設施  
 

─ 位於將軍澳第一期堆填區的足球訓練中心，及位於
醉酒灣堆填區的臨時板球場已於 2018 年投入運作。
環保署會與相關政策局和部門合作，監察持牌人有否

遵從牌照條件；  
 
─ 環保署會諮詢相關政策局和部門，藉以探討在日後簽

發土地牌照或為牌照續期時在牌照中納入量化 /客觀

指標的可行性，並制訂指引以列明土地牌照持牌人需

要提交經審計財務資料的情況，從而監察土地牌照持

牌人的運作及財務能力；  
 
─ 環保署曾與第一期活化已修復堆填區資助計劃 ("資助

計劃 ")獲揀選的東華三院和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緊密
合作，推展分別位於將軍澳第一期堆填區及馬游塘中

堆填區的擬議活化項目。就活化將軍澳第一期堆填區

的項目，發展局已批准項目倡議者的技術可行性說明

書。至於馬游塘中堆填區的活化計劃，由於估算費用

超逾了在申請階段估算的原訂費用，該活化計劃會被

終止。資助計劃督導委員會已獲正式通知有關決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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環保署推出第二期資助計劃時，將參考第一期資助計

劃的運作及實施經驗；  
 
─ 環保署已就如何克服相關發展限制，以及推展望后石

谷堆填區的修復後用途，開始進行初步工程評估研

究。環保署並已制訂指引，以協助環保署人員恰當地

處理資助計劃下項目持牌人的關聯交易。  
 

 
5. 委員會希望當局繼續向其報告此事的最新發展。  
 
 
八號幹線沙田段  
(政府帳目委員會第七十 A 號報告書第 4 部第 2 章 ) 
 
6 .  邵家輝議員申報，他從事建築材料買賣業務，但並無參與

討論中的工程項目。  
 
 
7. 委員會獲悉：  
 

合約 A 的管理  
 

─ 路政署在 2018 年 5 月及 12 月提醒其員工和顧問公司
繼續嚴格遵守《道路及鐵路結構設計手冊》的指引，

要求政府當局所聘用的顧問公司或承建商，須就各類

新道路的結構設計及對現有道路結構所作出的相關

修訂，進行適當程度的獨立查核；  
 
─ 適用於所有由工務部門所監管的工程項目的《土木工

程管理手冊》，已於 2018 年 8 月更新，藉以加強處
理標書查詢的程序；  

 
─ 路政署於 2018 年 12 月更新 "HQ/GN/02 檢查顧問公司

提交的文件指引 "，就顧問公司所擬備的標書查詢回
覆加入審核準則，並提醒其顧問公司須就處理標書的

查詢提供清晰準確的回覆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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─ 路政署亦會每年傳閱便箋，定期提醒其員工嚴格遵守
《物料供應及採購規例》有關合約談判的規定，並在

與承建商或顧問公司進行談判前，事先就合約談判的

策略或底線徵求相關批核當局同意；  
 
─ 以合約未有訂明的款項解決爭議及 /或達成其他方式

的和解協議的詳細內容，當中含有承建商的商業敏感

資料，若向公眾披露有關資料，或會損害承建商的競

爭條件或財政狀況，並可能導致政府當局違反合約內

規定不可洩露合約資料的責任。有關披露亦可能會妨

礙政府當局在處理類似索償的法律程序中的抗辯立

場。委員會建議設立機制以向立法會報告工務工程中

以合約未有訂明的款項解決爭議，惟此建議做法或會

引致上述問題。故此，發展局認為現時向審計署報告

已解決的合約爭議 (包括以合約未有訂明的款項解決
爭議 )的機制運作良好；  

 
合約 B 及合約 C 的管理  

 
─ 路政署於 2018 年 12 月更新 "HQ/GN/02 檢查顧問公司

提交的文件指引 "，藉以優化合約條款及檢查圖則的
程序，並提醒其員工及顧問公司繼續嚴格遵守《土木

工程管理手冊》所載關於擬備建築工料清單的規定。

路政署及其顧問公司一直按照《發展局技術通告 (工
程 )第 7/2017 號》所訂的要求，採用建築信息模擬技
術進行檢查；  

 
─ 於 2018 年 8 月更新的《土木工程管理手冊》已明確

要求有關工務部門或其顧問公司在擬備招標文件

時，必須小心檢視所有相關合約中有相互影響的工程

施工時間表的一致性。《土木工程管理手冊》亦要求

顧問公司把相關的工程施工時間表納入招標文件

前，必須向負責有關工程項目的工務部門徵詢意見； 
 
─ 路政署於 2018 年 12 月提醒其員工及顧問公司繼續

遵守現行指引及技術通告，在可行的情況下盡量進行

工地勘測，以便在設計中及招標時加入全面及充分的

資料；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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─ 《土木工程管理手冊》已經更新，以：  
 

(a) 要求工程部門在合約估算價值超逾五億元時，須
在招標前把招標文件提交發展局的法律諮詢部

(工務 )作審視；及  
 
(b) 要求工程部門在編製工料清單時，仔細檢查工料

清單，並需在切實可行的範圍內盡量減少遺漏

項目；  
 

─ 路政署會考慮就涉及隧道工程的項目作更多水平定
向鑽探工程，以蒐集更多工地資料，供工程項目設計

之用；  
 

沙田段的使用情況和管理  
 

─ 為解決現有道路前往八號幹線的樽頸問題，政府當局
已於 2018 年 7 月展開工程，擴闊大埔公路 (沙田段 )，
工程預計在 2023 年完成。T4 號主幹路工程勘查研究
已於 2018 年 6 月展開並預計在 2021 年完成，以籌劃
詳細工程範圍及確定技術可行性；  

 
─ 運輸署已在 2019 年 7 月展開關於 "擠塞徵費 "的研究，

檢視所有政府收費隧道 (包括八號幹線 (沙田段 ))、青
馬管制區及青沙管制區的收費階梯和收費水平。研究

並會檢視在同日的不同時段採取不同收費的空間；  
 
─ 運輸署已於 2018-2019 年度及 2019-2020 年度的巴士

路線計劃中，就駛經沙田段的專營巴士路線提出 13個
建議改善項目，包括新增 2 條特別路線及加強現時
11 條行經該路段路線的服務。其中 3 項改善項目已於
2018 年實施，而餘下項目則由 2019 年第三季起逐步
實施；  

 
─ 在諮詢意見期間，紅色小巴營辦商歡迎紅色小巴可以

在青沙公路部分路段經營的安排，即紅色小巴可以利

用青沙公路來往新界東及九龍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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沙田段的管理、營運及維修保養合約的管理  
 

─ 運輸署已聯同政府監察小組其他成員，就維修保養
事宜整合出一份 "青沙管制區的政府監察小組成員的
監察責任 "一覽表，而該一覽表已於 2018 年 3 月夾附
於青沙管制區現行的管理、營運及維修保養合約內。

運輸署亦已在自 2019 年 9 月展開的管制區的管理、
營運及維修保養合約中，訂明政府監察小組各成員就

維修保養事宜的上述職責；  
 
─ 為方便監察營辦商遵從其職權範圍內所有人手編配

的規定，運輸署更新了實地視察的監察表格，以便記

錄相關的資料，並要求營辦商每月提交所需資料，供

運輸署檢查；  
 
─ 運輸署與機電工程署已修訂青沙管制區於 2019 年

9 月展開的新合約，其中包括向未符合人手編配規定
的營辦商徵收行政費。這些修訂將適用於未來的管

理、營運及維修保養合約；  
 
─ 截至 2019 年 6 月，運輸署已就營辦商的機電工程人

員的人手短缺收取至 2019 年 4 月的算定損害賠償。
建築署亦已審核營辦商所提交的直至 2019 年 4 月的
建築物維修保養人員出勤紀錄；  

 
─ 營辦商出現人手短缺時的算定損害賠償計算方法，已

清楚列明在青沙管制區於 2019 年 9 月展開的新合約
中。政府當局會在日後的招標文件及管理、營運及維

修保養合約中，列明強制青沙管制區營辦商遵從所有

當值人員的人手編配規定，而 "替假人員 "的數目則只
供參考之用；  

 
─ 因應委員會建議檢討訂有員工人手編配規定的管理、

營運及維修保養合約和其他類似合約，運輸署、路政

署、機電工程署及建築署已作出監管工作，確保各自

的職權範圍下的營辦商遵從該等規定；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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─ 為加強青沙管制區的管理，政府監察小組的成員自
2018 年 7 月起定期每 3 個月舉行會議一次，以商討
管制區的營運及維修保養事宜。小組成員亦會每季度

與營辦商進行聯席會議，定期討論營辦商的工作表現。 
 
 
8. 委員會希望當局繼續向其報告此事的最新發展。  
 
 




